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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试行）》（HJ 663-2013）[1]自实施以来被全国各地生态

环境部门广泛用于环境空气质量达标评价和监测评估，为评估大气污染防治成效提供了重要

技术支撑。该标准为首次发布且目前仍为试行标准，在十多年来的实施过程中，环境管理部

门对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方法和评价技术提出了很多新的需求，有必要进行修订以满足管理需

求。为更好发挥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在空气质量评价中的作用，满足服务环境管理需

求，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开展 2021年度国家生态环境标准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环办

法规函〔2021〕312号），下达了《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试行）》（HJ 663-2013）

的修订项目任务，项目编号 2021-74，承担单位为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1.2 工作过程

2021年 7 月，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下达标准修订任务后，项目承担单位成立了标准

修订编制组（以下简称编制组），结合管理需求不断补充完善我国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方法，

持续开展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方法修订相关研究工作。

2021年 8月至 2022年 2月，编制组收集分析了美国、欧盟、英国、德国、法国、日本、

韩国、澳大利亚、中国香港等多个国家、地区和组织的环境空气质量评价相关资料，系统梳

理国内外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方法、信息发布方式等。同时编制组系统收集整理了标准实施中

存在的问题，以及国家和地方在开展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时的管理需求。

2022年 3 月至 9 月，编制组制定了标准修订的工作内容、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进一

步开展了数据资料整理调研和分析测算，初步形成了标准草稿和开题报告。

2022年 10 月至 2023年 9月，编制组联合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环境空气质

量评估与标准制修订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研究单位，进一步收集整理了国内外有关人口加

权空气质量评价技术方法方面的调查研究。

2023年 10 月至 2024年 3月，编制组就环境空气质量受例外事件影响评价方法开展了

国外情况补充调查，初步拟定了有关例外事件判定的技术草案。

2024年 4月至 2024年 9月，编制组就美国 PM2.5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修订情况，对美国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评价方法体系再次进行梳理分析，整理开展了有关监测网络、监测方法、

质量控制、信息发布、数据处理、达标评价有关的技术进展调研。

2024年 10 月至 2025年 5月，编制组参考借鉴世界卫生组织新发布的全球空气质量导

则值和过渡时期目标值，开展了不同标准限值对我国城市空气质量评价结果影响的分析测算

以及百分位数达标判定的影响分析。

2025年 6 月，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组织召开了本标准的开题论证会。专家组听取了

标准编制单位所做的标准草案和开题报告介绍，经质询、讨论，一致通过开题，并建议结合

GB 3095尽快同步推进该标准的修订工作，评估标准修订对全国不同区域和城市空气质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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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判定结果的影响，将例外事件等内容纳入规范考虑。

2025年 10月，编制组召开专家咨询会，邀请有关专家对本标准征求意见稿草案进行讨

论，提出本标准相关技术条款应与 GB 3095 实施进度匹配。编制组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了相

应修改。

2025年 11月，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组织召开标准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会，会议邀请

领域内相关院士专家对标准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进行技术审查。编制组根据有关专家意见

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2 标准修订的必要性分析

2.1 环境空气质量评价的定义和性质

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是指以 GB 3095为依据，对某空间范围内的环境空气质量进行定性

或定量评价的过程，包括环境空气质量的达标情况判断、变化趋势分析和空气质量优劣相

互比较。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涉及的要素可归纳为评价范围（或空间尺度）、评价时段（或

时间尺度）、评价污染物及其评价指标等维度。按照评价范围可分为点位环境空气质量评

价、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和区域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按照评价时段可分为小时评价、日

评价和年（月、季）评价，按照评价污染物可分为单项目评价和多项目综合评价，按照评

价指标可分为均值评价、百分位数评价和超标频次评价，按照评价目的可分为现状评价、

趋势评价和比较评价。

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方法也是空气质量达标评价、分析评估等专项延伸性工作的重要技

术支撑。

2.2 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对生态环境管理的支撑作用

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在我国的大气污染防治管理体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是将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转化为研判污染形势、支撑决策管理、诊断大气污染问题的标准化

通用工具和方法，除被用于向公众发布健康指引外，最重要的是被应用于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约束性指标计算，因而在全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中起到重要的导向作用。评价指

标的设置是否科学，方法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全国各级地方政府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努

力方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所提出的“优良天数逐年提高”目标要求，以及“打

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提出的“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 80%，

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率比 2015年下降 25%以上”等目标要求，均基于城市空气质量评价

方法体系的计算方法得到。

2.3 标准的实施情况及修订原因

《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试行）》（HJ 663-2013）于 2013 年 9 月 22日发布，

与《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HJ 633-2012）[3]、《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布

设技术规范》（HJ 664-2013）[4]互相配套实施，是目前全国各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开展环境

空气质量评价时所依据的法规规范。原规范实施伊始，正值我国发布《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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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3095-2012）的第一年，常规监测的污染物指标由原来的三项扩展为包括细颗粒物

（PM2.5）和臭氧（O3）在内的六项，并开展污染物小时监测数据的联网和信息发布，原规

范首次明确了新增污染物的达标评价方法，其中 PM2.5采用年均值进行年度评价，而 O3和

一氧化碳（CO）则使用特定百分位浓度进行达标判定，同时制定了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的计算方法。十多年来，我国空气质量大幅改善，原规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我国公众健康意识增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以及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原规范急需修

订，以适应新形势下的目标和需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完善评价体系，进一步强化公众健康保护。PM2.5和O3等污染物对公众健康影响显

著，与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乃至过早死亡风险密切相关。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时需

同时开展污染物长期慢性暴露和短期急性暴露对人群健康的影响，开展包括小时、日、年空

气质量状况分析，除评价年均值浓度及其达标情况外，兼顾日均值超标频次及其百分位浓度

的达标情况。因此需要进一步提高空气质量评价的全面性，更好保护公众健康。

二是对接国际标准，进一步增强评价科学性与可比性。2021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

新版《全球空气质量指南》，大幅收紧了多项污染物的指导值，我国正在修订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与之配套的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方法需要进一步与国际接轨，特别是面向 2035年“美

丽中国”目标，我国的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方法需要及早谋划和完善，提高评价结果的科学性

和可比性，如参考国外经验充分考虑例外事件因素，引入三年滑动平均方法消除年际间气象

条件波动的影响。

三是优化技术细节，进一步提升评价的规范性与精准度。当前多污染物综合评价（如

AQI、综合指数）在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适应空气质量达标管

理需求，评价方法也需更清晰、准确地反映空气质量的整体状况，需要进一步完善数据统计

有效性、完整性和修约要求等细节，建立更严谨的数据统计规则，确保评价结果准确可靠，

提升空气质量评价的精准性和科学性。

本次修订将在保持我国现有评价工作延续性基础上，积极吸收国际经验，强化健康保护

导向，完善技术细节，推动评价体系更加科学、规范、透明，更好地服务于公众健康需求与

国家环境治理。

3 国内外相关分析方法研究

3.1 主要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相关分析方法研究

美国、欧盟等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方法体系具有一定的相似

性，主要定位于空气质量达标的相关判定规则和统计计算方法，即如何基于空气质量监测数

据对某地区空气污染物浓度的达标情况进行判定，与空气质量标准限值及其达标统计要求密

切相关。总的来看，国外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方法具有以下特点：普遍采用点位评价方式，逐

项污染物逐个指标评价，达标判定时扣除“例外事件”影响，采用滑动平均方法平滑气象因

素对达标判定结果的影响，兼顾污染物短历时标准的达标统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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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美国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方法

美国[5]具有较为完善的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方法体系，是国外相关技术的典型代表。美国

EPA在联邦法规文件[6]中就如何对各项污染物标准限值进行达标判定进行了详细的解释说

明。例如在空气质量标准的附录 N中详细规定了 PM2.5浓度的达标判定方法，相关规定涵盖

了监测仪器设备选型、最低采样频次要求、数据统计有效性规定、适用于达标判定的监测点

位类型、浓度指标计算方法、数值修约方法等，对 PM2.5年均值和日均值第 98 百分位数均

给出了详细的计算过程和公式、表格。美国的站点 PM2.5年均值达标判定过程如下：首先该

标准适用于具有“area-wide”属性的监测站点，需要判断该监测站点类型是否适用，然后基

于原始 PM2.5小时数据计算 PM2.5日均值，再由日均值计算季均值，进而由 4个季均值计算

年均值，这种计算过程与我国采用的由日均值直接计算年均值的方法有所不同，可能与美国

一直延续手工采样与自动采样相结合的达标判定方法有关。在年均值计算过程中，美国联邦

法规明确了每一步的修约方法，PM2.5原始小时监测数据以及计算得到的日均值监测数据，

均按照截取修约原则保留 1位小数，但是后续的季均值、年均值和三年滑动均值计算过程均

不进行修约，仅当进行达标判定比较时才一次性按照四舍五入规则修约到 1 位小数。美国

PM2.5日均值要求 98百分位浓度的三年滑动平均达标，其百分位数是通过对日均值进行倒序

排列后，通过查表来选取的，例如有效监测数据为 251-300天时，选取第 6大值作为 98百

分位浓度数据，再计算三年平均浓度，结果按照四舍五入规则取整后与 35微克/立方米进行

比较，判定其是否达到日均值达标。对所有适用的监测点位，美国要求分别进行年均值和日

均值标准的达标判定，某些站点可能没达到年均值标准，另一些站点可能达到年均值标准但

未达到日均值标准，均需要进行达标判定。修约方法对达标判定结果会产生质的影响，例如

PM2.5的年均浓度的三年滑动平均为 9.1微克/立方米时，超过 9.0微克/立方米，因而被判定

为超标，日均值第 98百分位数的三年滑动平均为 35.1微克/立方米时，修约为 35微克/立方

米，达到日均值标准。

对于其他污染物，美国 EPA也制定了类似达标判定要求，但不同污染物的数据统计方

法不尽相同。例如 NO2年均值的统计方法直接使用小时值进行算术平均，而不再进行日、

季平均计算；PM10取消了年均值标准，24小时标准的达标要求为每年不超过 1次，其统计

方法是先计算季度超标次数，再求和计算年度超标次数和三年滑动平均超标次数，对于季

度超标次数，会按照日历天数进行等比例折算。在修约方面，美国 EPA法规文件对不同污

染物的数据修约要求并不统一，主要采用截取修约、四舍五入修约等两种方式，原始小时

监测数据普遍采用截取方式，将多余位数删除，日均值监测数据也以截取修约为主，而后

续的季均值、年均值、三年滑动平均等计算过程以四舍五入修约或不修约为主，最终的达

标判定结果以四舍五入修约为主，O3的修约方法全部采用截取修约方式。

此外，美国在联邦法规 50.14部分规定了对例外事件扣除要求，“例外事件”是指人

为不可控制和预防的事件，这些事件引起的污染物超标本质上是无法控制和合理预防的。

“例外事件”主要包括自然野火、大风扬尘、平流层臭氧侵入、计划烧除、火山和地震活

动，同时也可能包括化学泄漏和工业事故、恐怖袭击、自然灾害后的清理活动、烟花爆竹

等类型。当这些事件导致空气质量超标且符合因果关系以及此类事件不能合理控制和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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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作为例外事件进行扣除[7]，扣除方法是将受例外事件影响期间的监测数据直接不参

与统计。

表 1 美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及其达标统计要求

污染物 分级 平均时间 浓度水平 达标要求

CO 一级
8 小时 9 ppm

每年不超过一次
1 小时 35 ppm

Pb 一级和二级 滑动 3个月平均 0.15μg/m3 不允许超标

NO2

一级 1 小时 100 ppb
日最大 1小时的 98百分位浓

度，三年平均

一级和二级 1 年 53 ppb 年均值

O3 一级和二级 8 小时 0.070 ppm
日最大 8小时的年第四大值，

三年平均

颗粒

物

PM2.5

一级 1 年 9.0 μg/m3 年均值，三年平均

二级 1 年 15.0 μg/m3 年均值，三年平均

一级和二级 24 小时 35 μg/m3
日均值第 98百分位浓度，三

年平均

PM10 一级和二级 24 小时 150 μg/m3 每年不超过 1次，三年平均

SO2

一级 1 小时 75 ppb
日最大 1小时第 99百分位浓

度，三年平均

二级 3 小时 0.5 ppm 每年不超过 1次

表 2 美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采取统计方法及修约方法

污染物 平均时间 统计方法 修约方法

CO
8 小时

由小时值计算 8小时平均
8小时平均保留 1位小数，达标判

定前四舍五入 0位整数1 小时

Pb
滑动 3个

月平均

首先基于日均值计算月均值，再计

算 3个月滑动均值，最后取三年内

最近 36个数中取最大

日均值截取保留 3位小数，月均值

不修约，3个月滑动均值四舍五入

2位小数

NO2

1 小时

先计算每个站点的日最大 1小时，

再查表确定 98百分位数的序数，

再计算三年滑动平均

原始小时数据截取方式最多保留 1

位小数，日最大 1小时不修约，达

标判定四舍五入 0位小数

1 年 直接使用 1小时值计算年均值
中间过程不修约，年均值保留 0位

小数

O3 8 小时 首先筛选 1年的日最大 8小时滑动 1小时平均、8小时平均采用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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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的第四大值，再计算三年平

均

方式保留 3位小数，三年滑动平均

也采用截取方式保留 3位小数

颗粒

物

PM2.5

1 年

首先基于日均值计算季均值，再基

于季均值计算年均值，再计算三年

滑动平均

原始小时数据截取方式保留 1位

小数，日均值截取保留 1位小数，

季、年等中间计算过程不修约，三

年滑动平均达标判定前四舍五入

保留 1位小数

24 小时

首先根据有效监测样本数量，查表

确定第 98百分位对应的序数，再

进行三年平均

原始小时数据截取方式保留 1位

小数，日均值截取保留 1位小数三

年滑动平均四舍五入 0位小数

PM10 24 小时

先计算季度超标次数(按季度总天

数进行比例调整)，再计算年超标

次数，最后计算三年滑动平均超标

次数

季度超标次数四舍五入保留 2位

小数，年超标次数、三年平均超标

次数四舍五入保留 1位小数

SO2

1 小时

先计算日最大 1小时值，再查表选

出每年的 99百分位浓度，再进行

三年平均

原始小时数据截取方式最多保留 1

位小数，日最大 1小时的 99百分

位不再修约，3年平均结果四舍五

入保留 0位小数

3 小时

计算每天的 3小时滑动平均最大

值后，取一年中第 2大值进行达标

判定

3小时平均结果四舍五入保留 1位

小数（单位 ppm），再进行达标判

定

在空气质量评价业务方面，美国向公众提供了丰富的数字化产品，其发布的空气质量交

互性分析报告，从全国尺度和区域尺度评估了站点的浓度值分布情况、暴露于超标浓度下的

人口占比、AQI超标天数的年际变化和空间分布等。总体来看，其空气质量分析评价的展现

形式多样，分析比较的角度和维度也很多，并没有限定固定的分析方法，新的分析产品层出

不穷。只有在空气质量达标判定和基础数据统计计算时才严格按照联邦法规的要求进行。在

进行多年变化趋势比较时，为避免年际间监测站点差异对趋势判断结果的影响，采用固定监

测点位的方式，如美国评估 2000年以来的 PM2.5浓度变化趋势时，使用的是 356个固定不

变的站点。同时美国会评估暴露于不同污染物浓度限值的超标人口数量[8]，将污染物超标区

与人口分布相结合。除了对污染物的年度达标情况进行评估外，美国还会评估年度 AQI超

标天数的情况及其变化趋势[9]。

3.1.2 欧盟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方法

欧盟欧洲理事会于 2024年 10月正式通过了新版《环境空气质量指令》[10]，在该指令

中除了规定污染物的浓度限值外，还规定了开展空气质量评价的监测仪器设备要求、监测

点位数量和位置要求、数据统计有效性规定等。欧盟在进行年度达标判定时，除 O3使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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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滑动平均方法外，其他污染物未要求使用三年滑动平均方法，可能与 O3更容易受到气象

影响有关。欧盟在对评价区域进行分类并确定监测方案时，要求采用 5年的数据进行综合

判定，即 5 年中是否有 3 年超过评价阈值（assessment thresholds，并不是标准限值，比标

准限值更低）来确定其监测方案，考虑了年际气象条件差异的影响。如果满足评价阈值则

不需要设定固定空气质量监测站点，可只使用模型、指示性监测等手段；如果超过评价阈

值则必须设置固定空气质量监测站点，且满足基于人口的最低点位数量要求；如果超过评

价阈值但低于标准限值，则固定监测点位数量可以减少 50%。

就评价方法而言，欧盟与美国的方法总体类似，PM2.5达标判定时，除要求年均值达到

10微克/立方米以外，日均值标准 25微克/立方米的达标要求是每年不能超过 18天，即相

当于 95百分位浓度达标，也要求逐站点达标。欧盟对 PM2.5数据获取率的要求是 85%以上，

且季节分布均匀，其年均值由日均值直接计算得到。与美国不同，欧盟设置了 PM2.5的平

均暴露指标（AEI），该指标适用于对城市总体 PM2.5平均浓度的评估，采用算术平均方法

计算多站点的平均值，并进行三年滑动平均，进而评估空气质量改善成效，与我国目前采

取的 PM2.5评价方法近似，但欧盟未设定其他污染物的 AEI指标。欧盟在开展 SO2、NO2、

CO和 O3-8h的达标统计要求时，也严格按照空气质量标准要求逐项进行年均值或超标频次

的统计。

对于自然源和人为不可抗力因素的贡献，欧盟环境署（EEA）的清洁空气指令明确，

在可充分确定环境空气中污染物的超标由自然因素导致时，开展空气质量达标限值评估时

可将此类因素扣除。欧盟列出了评估成员国是否受自然源影响的六个关键原则：一是必须

不是由直接或间接的人类活动造成，二是自然源的量化必须足够精确，三是自然源的量化

必须与限值的平均时段一致，四是自然源的量化必须有空间归属，五是必须根据过程开展

系统评估来证明其贡献，六是必须针对每种污染物分别证明自然源的量化贡献。

此外，欧盟已经建立了业务化的人口暴露浓度评价方法[11]，包括两种评估方式：城市

地区人口暴露浓度评估和全欧洲全地域人口暴露浓度评估。其中城市地区人口暴露浓度评

估针对城区和郊区人口相对密集地区，采用城区、郊区、交通三类监测点位进行评价，通

过将城市中暴露于交通环境的人口和非交通环境的人口平均分配给各类型站点的方式，确

定每个站点代表的人口数量。当该站点的 PM2.5浓度超标时，即认为其代表的人口暴露在

PM2.5超标浓度之下，反之亦然。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将欧洲全部城区和郊区人口的空气污染

物暴露浓度进行评估，得到暴露于不同浓度区间的人口数量和占比。另一种评估方式，即

全欧洲全地域人口暴露浓度评估采用了更为复杂的空间插值技术，其会将城区、郊区、农

村地区点位（在评估 PM2.5和 NO2空间分布时也会使用交通点位）监测数据与化学传输模

型和海拔高度、气象等数据进行耦合，得到网格化污染物空间分布图，再与人口密度分布

图相结合，得到全地域人口的暴露浓度评估结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展人群健康影响评

估，提出了“在 2030 年将空气污染物导致的健康影响（过早死亡人数）削减 55%”的目

标。

在空气质量评价业务方面，欧盟基于其指令要求，同样开展了丰富的空气质量评价产

品，如通过 web端发布了空气质量可视化地图、散点图和占比饼图等产品，从多个角度分

析了欧洲站点的 PM2.5年均值的统计分布特征，并进行分国别的对比分析。其可视化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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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不同年份、不同污染物、不同统计指标、不同国家或城市、不同空间代表位置（rural、

suburban、urban）、不同站点属性（background、industry、traffic）的空气质量评价结果[12]。

其空气质量年度报告中逐项回答了各项污染物统计指标的达标情况。

表 3 欧盟保护公众健康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及其达标统计要求（2030年）

3.1.3 国外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方法的特点

通过调研美国、欧盟等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监测网络和评价方法的相

关文献，初步总结国外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具有以下特点：

（1）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兼顾站点达标评价、趋势评价和人口暴露浓度评价。在各国的

评价报告中，最主要的内容是参照各自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基于站点监测数据，开展污染

物浓度达标情况分析。其达标评价细化到点位，且不同类型点位的达标判定要求会有所不同，

例如美国靠近排放源、监控小尺度空间范围的监测站点不适用于 PM2.5年均标准判定。趋势

评价是各国普遍开展的分析内容，同时欧洲已经开展了多年的人口暴露浓度评价工作，其年

度空气质量报告书会评估暴露于超标浓度人口的占比以及不同浓度区间的人口占比等。

（2）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各类统计分析以监测点位为基本评价单元，达标判定时不做空

间平均。国外在进行达标评价时，同一区域内的监测点位浓度通常不进行空间平均，而是逐

点位开展达标判定，都市区域内某项污染物的达标是指该区域内所有监测点位浓度均达标

（即污染最高的点须达标）。在达标判定以外的其他情景下，监测点位的平均值、百分位数

等统计量被经常使用，例如表征区域空气质量变化趋势特征。

污染物 平均时间 浓度水平 达标要求

PM2.5

1 年 10 μg/m3 ——

1 天 25 μg/m3 每个自然年不超过 18次

PM10

1 年 20 μg/m3 ——

1 天 45 μg/m3 每个自然年不超过 18次

CO
8 小时 10 mg/m3 ——

1 小时 4 mg/m3 每个自然年不超过 18次

NO2

1 小时 200 μg/m3 每个自然年不超过 3次

1 天 50 μg/m3 每个自然年不超过 18次

1 年 20 μg/m3 年均值

O3 8 小时 120 μg/m3 三年平均每年不超过 18天

SO2

1 小时 350 μg/m3 每个自然年不超过 3次

1 天 50 μg/m3 每个自然年不超过 18次

1 年 20 μg/m3 年均值



9

（3）环境空气质量评价主要针对各单项污染物进行，兼顾污染物的长期健康效应评价

和短期健康效应评价，多污染物综合评价主要用于信息发布中。年度达标判定是以单项污染

物逐一评价方式为主，分别判定各自的达标区、非达标区等。对于每一项污染物，会细化到

所有平均时间的评估，例如美国同时评估 PM2.5的年均值和日均值第 98百分位数的达标情

况，欧盟既评估 NO2年均值达标情况也评价 NO2小时值超标频次，其他国家和地区空气污

染物归一化的综合性指标主要用在空气质量信息发布中，如 AQI或 AQHI等。

（4）达标评价中充分扣除例外事件影响并且采用多年平均方法平滑气象因素的影响。

美国在空气质量达标判定中会扣除野火、大风天气、计划烧除、平流层臭氧侵入、地震等自

然事件对空气质量超标的影响。另外，为了使达标判定结果更为稳健可靠，美国各项污染物

达标判定几乎均采取三年滑动平均方法。欧盟会扣除自然事件排放源，包括火山喷发、地震、

地热活动、荒地野火、大风扬尘、海盐飞沫、干旱地区自然源沙尘气溶胶传输以及冬季道路

撒沙或撒盐等因素导致的超标现象。欧盟臭氧统计分析使用三年或五年平均方法，PM2.5的

平均暴露浓度指标采用三年平均方法。

3.2 国内相关分析方法的研究

3.2.1 我国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方法的特点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方法体

系。2012年 2月，我国发布《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首次将 PM2.5、O3

纳入常规监测的污染物指标，同时发布《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范（试行）》

（HJ 633-2012），制定了主要污染物的小时、日均浓度的分级方案。2013年 9月，生态环

境部发布《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试行）》（HJ 663-2013）和《环境空气质量监测

点位布设技术规范（试行）》（HJ 664-2013），上述 4个文件共同构成了我国现行的环境

空气质量评价方法体系，用于满足公众知情权和环境管理需要。之后生态环境部又陆续出

台了完善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方法的若干技术文件，包括《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排名技术规定》

《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变化程度排名方案》《受沙尘天气过程影响城市空气质量评价补充规

定》等，补充完善了空气质量比较、例外事件扣除、缺失数据插补等评价方法，且相关的

统计计算方法不断迭代更新，评价方法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合理性不断提升。

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是以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依据，对某空间范围内的环境空气质量进

行定性或定量评价的过程，包括环境空气质量的达标情况判断、变化趋势分析和空气质量

优劣相互比较[1]。环境空气质量评价的目的是将环境空气质量状况按其对公众健康的影响

程度进行度量，具体评价过程主要涉及 3个要素，即指标、时段、范围，其中指标既包括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规定的 PM2.5、O3等单项污染物的不同评价指标，也包括 AQI、综合指

数等综合性指标；时段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规定的平均时间有关，主要为小时、日、季、

年，也可扩展为月；范围包括单站点、城市、区域等不同的空间范围。《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GB 3095-2012）规定了污染物类型、平均时间、浓度限值、监测分析方法、数据统

计有效性等要求，能够满足单站点、单项污染物情景下的评价需求，但是当涉及多站点、

多污染物的综合性、整体性评价时，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制定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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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相关评价方法，更好地指导实际工作。

通过对我国上述技术文件以及相关报告书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方法

具有以下特点：（1）评价范围以地级及以上城市行政区划为主，有利于明确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的责任主体；（2）评价指标既突出关注PM2.5，同时兼顾综合指数等综合性指标，有利

于推进多污染物协同控制的防控策略；（3）长期暴露与短期暴露相结合，既包括PM2.5年均

值等长期暴露评价，同时兼顾重污染天数等短期高浓度暴露；（4）发挥评价结果的导向作

用，鼓励城市推进大气污染减排工作；（5）科学评估自然源如沙尘天气等例外事件的影响，

客观反映“人努力”改善空气质量的成效；（6）评价指标多样，统计指标包括平均浓度、

百分位浓度、最大值浓度、超标率、各级别天数、首污超标天数、单因子超标天数等，支撑

各类管理需求分析。

3.2.2 我国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方法的应用情况

目前，我国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方法广泛应用于全国环境空气质量评价。生态环境部每

年发布全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对全国空气质量状况进行分析，包括空气质量综合达标城

市比例、各项污染物达标城市比例、优良天数比例等信息，主要依据 HJ 663和 HJ 633来

执行，同时每月均在其官方网站发布逐月全国重点区域和重点城市空气质量信息。PM2.5

年均浓度、优良天数比例和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被列入“十四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

约束性指标，用于对地方政府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原规范及配套的技术指南在其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各省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每月均例行发布其空气质量状况报告，督促各地

市持续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各城市向社会公开发布其各站点空气质量状况，为公众出

行提供健康指引。

图 1 2024年全国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情况[13]

3.3 国内外评价方法与本标准的关系

对比我国与美国、欧盟的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方法差异可以看出，国外的评价方法更为细

致，具体到每一个点位的达标评价，细化到每个站点小时浓度的超标频次分析，考虑的例外

事件类型也更丰富，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扣除了年际间气象条件差异的影响。这是国外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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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探索、完善的成果，与其当前污染物浓度水平总体较低、受自然源和气象影响程度较大

有关。我国自2013年以来环境空气质量显著改善，但空气质量相比欧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

距，人为排放仍然是影响空气质量的最主要因素。随着未来空气质量标准持续加严、污染物

浓度进一步下降，特别是面向2035年“美丽中国”目标，我国的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方法也需

要完善。

本次修订基于当前我国PM2.5和O3复合污染现状和空气质量管理远景目标，参考美国、

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空气质量评价方法，加强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环境

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HJ 633）和《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布设技术规范》（HJ

664）等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衔接。与相关评价方法的关系如下：

国外发达国家进行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判定时均会考虑例外事件的影响，本标准作为支撑

开展达标判定的主要技术文件，参考借鉴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空气质量评价方法，增加

例外事件定义及相关说明，目的是更加科学客观评价自然因素特别是特殊自然事件的影响，

避免非人为污染因素对评价结果的干扰，更加客观反映“人努力”改善空气质量的成效，提

升评价的公平性和科学性。同时原规范缺少三年滑动平均计算方法，导致达标判定结果容易

受到年际间气象条件波动的影响，例如 O3超标天数受气温、降水等气象条件影响而有较大

的年际波动，存在明显的气象异常年份和月份；北方地区 PM10超标天数易受到沙尘天气等

自然源不可控例外事件的影响。本次修订参考借鉴国外相关经验，评估引入三年滑动平均计

算方法，有效平滑因年度气象条件波动造成的浓度变化，使基于长期暴露的健康风险评价和

达标判定更为稳健可靠，避免因单一年份的气象“有利”或“不利”情况导致评价结果出现

大幅波动。

多污染物综合评价（如AQI、综合指数）在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但综合指数计算方法与现行计算方法不一致。本次修订优化综合指数计算方法，使其能

更清晰、准确地反映空气质量的整体状况，更好地满足公众知情权和环境管理需求。此外，

优良天数比例这一约束性指标体现了对短期健康效应和公众直观感受的重视，而且是“十四

五”期间及今后环境空气质量评估中的重要指标，规范中明确达标天数比例的计算方法，有

助于统一评价口径，使城市间的空气质量比较更加公平透明，与我国“鼓励先进、鞭策落后”

的管理导向紧密结合。

严谨的数据统计规则是确保所有评价结果（包括站点达标判定、趋势分析、综合指数计

算等）准确可靠的基础。当前，我国数据统计方法仍需要进一步提升：一是数据统计有效性

方面，有待于提升管理要求并提高数据获取率，减少数据无效比例；二是数据统计的完整性

方面，当已测评价项目全部达标但存在缺测项目时，如按不达标处理则无法确定超标程度和

首要污染物，应修订并减少误判情况；三是数据修约方面，随着我国监测设备和监测方法的

提升，可以支撑PM2.5等污染物浓度数据精确提升。因此本标准需要进一步细化当前数据统

计要求，对数据统计有效性、完整性和修约要求进行修改完善，进一步提升整个评价方法体

系的系统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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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标准制订的基本原则和技术路线

4.1 标准修订的基本原则

以《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为依据，以我国当前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和评价

方法体系为技术基础，参考、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空气质量评价技术方法，着眼未

来公众健康指引和环境空气质量管理需要，对 2013年版《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试

行）》（HJ 663-2013）进行修订，制定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和可操作性的环境空气质量评

价技术规范。

4.2 标准修订的技术路线

本标准修订的技术路线图如下图所示。

图2 标准修订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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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标准修订的主要内容

5.1 标准修订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环境空气质量评价的术语定义、评价范围、评价时段、评价项目、评价

方法及数据统计要求等内容。本标准适用于全国范围内的环境空气质量评价与管理。本次

为第一次修订，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调整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定义，增加例外事件定

义；调整数据统计有效性规定、数据完整性要求、数据修约要求；增加多项目日综合达标

率（达标天数比例）计算方法；调整环境空气质量状况比较评价方法；增加三年滑动平均

计算方法。

对《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试行）》（HJ 663-2013）的内容进行增加、删除和

调整，主要修订内容如表 4：

表4 本标准修订主要内容及依据

内容 类型 原标准 修订后标准 依据

2 规范

性引用

文件

新增/

调整

本标准引用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

是未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

适用于本标准。

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

款。凡注明日期的引用标准，仅注日

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未注日期

的引用标准，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

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其他文件

被新文件废止、修改、修订的，新文

件适用于本标准。

原规范表述不

完整

2 规范

性引用

文件

新增/

调整

GB 3095－2012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HJ 664—2013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

布设技术规范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

的表示和判定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

值的表示和判定

HJ 664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布

设技术规范

未注日期的引

用标准，其最

新版本适用本

标准

3 术语

和定义
调整

3.1 环境空气质量评价 ambient air

quality assessment

以 GB 3095—2012为依据，对某空间范

围内的环境空气质量进行定性或定量

评价的过程，包括环境空气质量的达标

情况判断、变化趋势分析和空气质量优

劣相互比较。

3.2 单点环境空气质量评价 ambient

air quality assessment for single station

指针对某监测点位所代表空间范围的

环境空气质量评价。监测点位包括城市

点、区域点、背景点、污染监控点和路

边交通点。

3.1 环境空气质量评价 ambient air

quality assessment

以 GB 3095为依据，对某空间范围内

的环境空气质量进行定性或定量评

价的过程，包括环境空气质量的达标

情况判断、变化趋势分析和空气质量

优劣相互比较。

3.2点位环境空气质量评价 ambient

air quality assessment for stations

针对某监测点位所代表空间范围的

环境空气质量评价。监测点位包括城

市点、区域点、背景点、污染监测点

和交通点。

未注日期的引

用标准，其最

新版本适用本

标准，点位名

称分类与 HJ

664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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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类型 原标准 修订后标准 依据

3 术语

和定义
调整

3.3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评价 ambient

air quality assessment for urban

指针对城市建成区范围的环境空气质

量评价。对地级及以上城市，评价采用

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中的环境空

气质量评价城市点（简称“国控城市

点”）。对县级城市，评价采用地方监

测网络中的空气质量评价城市点。城市

不同功能区的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可参

照执行。

3.3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评价 ambient

air quality assessment for cities

针对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范围的

环境空气质量评价，采用城市点进行

评价，县（市、区、旗）参照执行。

原规范中的定

义不利于县

（市、区、旗）

的评价，拟在

县级行政区划

评价时，融合

使用国家网、

地方网数据

3 术语

和定义
调整

3.4 区域环境空气质量评价 ambient

air quality assessment for regions

指针对由多个城市组成的连续空间区

域范围的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包括城市

建成区环境空气质量状况评价和非城

市建成区（农村地区及 GB 3095—2012

中的一类区）环境空气质量状况评价。

其中城市建成区评价采用环境空气质

量评价城市点进行评价，非城市建成区

评价采用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区域点进

行评价。

3.4区域环境空气质量评价 ambient

air quality assessment for regions

针对由多个城市组成的连续空间区

域范围的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包括

城市建成区和非城市建成区（农村

地区及 GB 3095 中的一类区）环境

空气质量状况评价。其中城市建成

区评价采用城市点，参照定义 3.3 进

行评价，非城市建成区评价采用区

域点，参照定义 3.2 进行评价。

引用HJ 664关

于监测点位名

称的要求，将

“环境空气质

量评价城市

点”简化“城

市点”，将“环

境空气质量评

价区域点”简

化“区域点”

3 术语

和定义
调整

3.5 环境空气质量达标 attainment of

the ambient air quality standards

污染物浓度评价结果符合 GB 3095—

2012和本标准规定，即为达标。所有污

染物浓度均达标，即为环境空气质量达

标。

3.5环境空气质量达标 attainment of

the ambient air quality standards

污染物浓度评价结果小于等于 GB

3095 中对应的浓度限值且符合本标

准中数据统计要求，即为该项污染

物达标。所有污染物浓度均达标，

即为环境空气质量达标。

进一步明确城

市空气质量达

标的具体判定

要求

3 术语

和定义
调整

3.6超标倍数 exceeded multiples

污染物浓度超过 GB 3095—2012 中对

应平均时间的浓度限值的倍数。

3.6超标倍数 exceeded multiples

污染物浓度超过 GB 3095 中对应平

均时间的浓度限值的倍数。

未注日期的引

用标准，其最

新版本适用本

标准

3 术语

和定义
新增 无

3.8 例外事件 exceptional events

受不可抗力因素导致且短期无法有

效合理管控的污染排放事件或污染

超标事件，与环境空气中污染物浓

度上升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基于国内外相

关经验，增加

例 外 事 件 定

义。例外事件

限定为不可抗

力因素（不能

预见、不能避

免、不能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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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类型 原标准 修订后标准 依据

的客观情况）

导致，其与监

测到的污染物

浓度超标或上

升有直接因果

关系，短期无

法有效管控，

如沙尘暴等

5 评价

方法

调整/

新增

5.1.1.2 单点环境空气质量评价：以GB

3095—2012 中污染物的浓度限值为依

据，对表 1和表 2中各评价项目的评价

指标进行达标情况判断，超标的评价项

目计算其超标倍数。污染物年评价达标

是指该污染物年平均浓度（CO 和 O3

除外）和特定的百分位数浓度同时达

标。进行年评价时，同时统计日评价达

标率。数据统计方法见附录 A。

5.1.1.2 点位环境空气质量评价：以

GB 3095 中污染物的浓度限值为依

据，对表 1和表 2中各评价项目的评

价指标进行达标情况判断，超标的评

价项目计算其超标倍数。污染物年评

价达标是指该污染物年平均浓度

（CO和 O3除外）和特定的百分位数

浓度同时达标。进行年评价时，同时

统计三年滑动平均、日评价达标率

等。数据统计方法见附录 A.1、附录

A.4—附录 A.7。

未注日期的引

用标准，其最

新版本适用本

标准，增加统

计三年滑动平

均

5 评价

方法
调整

5.1.1.3 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是针对

城市建成区范围的评价，评价方法同

5.1.1.2，但需使用城市尺度的污染物浓

度数据进行评价，数据统计方法见附录

A。

5.1.1.3 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是针

对城市建成区范围的评价，评价方法

同 5.1.1.2，但需使用代表城市建成区

平均水平的污染物浓度数据进行评

价，数据统计方法见附录 A.2。

原规范中“城

市尺度”的概

念未明确，改

为“代表城市

建成区平均水

平”

5 评价

方法
调整

5.1.1.4 区域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包括对

城市建成区和非城市建成区范围内的

环境空气质量状况评价。区域环境空气

质量达标指区域范围内所有城市建成

区达标且非城市建成区中每个空气质

量评价区域点均达标，任一个城市建成

区或区域点超标，即认为区域超标。统

计方法见附录 A。

5.1.1.4 区域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包括

对城市建成区和非城市建成区范围

内的环境空气质量状况评价。统计区

域范围内所有城市建成区各评价项

目的达标情况、达标城市比例和平均

浓度，并统计非城市建成区中所有区

域点各评价项目的达标情况、达标点

位比例和平均浓度。统计方法见附录

A.3。

删除原规范中

关于“区域环

境空气质量达

标”的要求，

改为评估区域

内建成区达标

城市和区域点

的达标数量和

比例

5 评价

方法
新增 无

5.1.1.5 开展单项目达标情况评价

时，应考虑例外事件的影响。

参照国际惯例

在达标判定时

考虑例外事件

的影响

5 评价

方法
调整

5.2.1 变化趋势评价适用于评价污染

物浓度或环境空气质量综合状况在多

5.2.1 变化趋势评价适用于评价污

染物浓度或环境空气质量综合状况

简化描述变化

趋势评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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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类型 原标准 修订后标准 依据

个连续时间周期内的变化趋势，采用

Spearman 秩相关系数法评价。国家变

化趋势评价以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

网点位监测数据为基础，评价时间周期

一般为 5 年，趋势评价结果为上升趋

势、下降趋势或基本无变化，同时评价

5 年内的环境空气质量变化率。省级及

以下和其他时间周期内的变化趋势评

价可参照执行。

在多个连续时间周期内的变化趋势，

采用 Spearman 秩相关系数法评价，

评价时间周期不少于 5年，趋势评价

结果为上升趋势、下降趋势或基本无

变化，同时评价环境空气质量变化

率。

范围

6 数据

统计要

求

调整

6.1.1 各评价项目的数据统计有效性要

求按照 GB 3095—2012 中的有关规定

执行。

6.1.1 各评价项目的数据统计有效

性要求按照 GB 3095 中的有关规定

执行。

未注日期的引

用标准，其最

新版本适用本

标准

6 数据

统计要

求

调整

6.1.2自然日内 O3日最大 8小时平均的

有效性规定为当日 8 时至 24时至少有

14个有效 8小时平均浓度值。当不满足

14个有效数据时，若日最大 8小时平均

浓度超过浓度限值标准时，统计结果仍

有效。

6.1.6 当上述有效性规定不满足时，该

统计指标的统计结果无效。

6.1.2 自然日内 O3日最大 8 小时平

均的有效性规定为当日 8 时至 24 时

至少有 14个有效 8小时平均浓度值。

当不满足 14个有效数据时，若日最

大 8小时平均浓度超过浓度限值标准

时，统计结果仍有效；否则统计结果

无效。

完善O3统计有

效性要求

6 数据

统计要

求

调整

6.1.3日历年内 O3日最大 8小时平均的

特定百分位数的有效性规定为日历年

内至少有 324个 O3日最大 8小时平均

值，每月至少有 27个 O3日最大 8小时

平均值（2月至少 25个 O3日最大 8小

时平均值）。

6.1.4日历年内 SO2、NO2、PM10、PM2.5、

CO日均值的特定百分位数统计的有效

性规定为日历年内至少有 324个日平均

值，每月至少有 27个日平均值（2 月

至少 25个日平均值）。

6.1.6 当上述有效性规定不满足时，该

统计指标的统计结果无效。

6.1.3 日历年内 SO2、NO2、CO、

PM10、PM2.5日均值的特定百分位数

以及 O3日最大 8 小时平均的特定百

分位数统计的有效性规定为日历年

内至少有 324个有效数据，每月至少

有 27个有效数据（2月至少 25个有

效数据）；否则统计结果无效。

综合说明 6 项

污染物数据有

效性要求，简

化原标准表述

6 数据

统计要

求

调整/

新增

6.1.5 统计评价项目的城市尺度浓度

时，所有有效监测的城市点必须全部参

加统计和评价，且有效监测点位的数量

不得低于城市点总数量的 75%（总数量

小于 4个时，不低于 50%）。

6.1.4 统计评价项目的城市建成区

日评价浓度时，所有有效监测的城市

点必须全部参加统计和评价，且有效

监测点位的数量不得低于城市点总

数量的 75%（总数量小于 4个时，不

低于 50%），否则以最大点位浓度代

替城市建成区浓度。当由于不可控非

人为原因导致点位长时间停运且得

原规范中 75%

点位有效性要

求容易导致数

据缺失，修订

后可减少数据

缺失情况，且

具有代表性，

并在修订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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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类型 原标准 修订后标准 依据

到主管部门同意时，该子站不纳入城

市点总数量统计。

中列为 6.1.4

6 数据

统计要

求

新增 无

6.1.5 核验数据统计有效性时，例外

事件期间的监测数据纳入正常统计；

因考虑例外事件导致上述有效性无

法满足时，统计结果仍有效。

新增例外事件

扣除的相关要

求，为后续制

定相关规定提

供接口

调整/

新增 6.2 数据统计的完整性要求

多项目综合评价时，所有基本评价项目

必须全部参与评价。当已测评价项目全

部达标但存在缺测或不满足数据统计

有效性要求项目时，综合评价按不达标

处理并注明该项目。当已测评价项目存

在不达标情况时，无论是否存在缺测项

目，综合评价按不达标处理。

6.2.1 多项目日综合评价时，所有基

本评价项目必须全部参与评价。当已

测评价项目全部达标但存在缺测或

不满足数据统计有效性要求项目时，

日综合评价按无效处理。当已测评价

项目存在不达标情况时，无论是否存

在缺测项目，日综合评价均按不达标

处理。

由于多项目日

综合评价和年

综合评价的数

据完整性要求

不同，因而分

为 6.2.1和

6.2.2两个条

款，各自进行

说明
调整/

新增

6.2.2 多项目年度综合评价时，所有

基本评价项目必须全部参与评价。当

已测评价项目全部达标但存在缺测

或不满足数据统计有效性要求项目

时，年度综合评价按不达标处理并注

明该项目。当已测评价项目存在不达

标情况时，无论是否存在缺测项目，

年度综合评价均按不达标处理。

调整/

新增

6.3 数据修约要求

进行现状评价和变化趋势评价前，各污

染物项目的数据统计结果按照 GB/T

8170中规则进行修约，浓度单位及保留

小数位数要求见表 3。污染物的小时浓

度值作为基础数据单元，使用前也应进

行修约。

6.3.1 按本标准开展空气质量评价

时，使用的污染物原始监测数据（小

时或日数据）应满足表 3中“原始监

测数据”列的最低要求，原始监测数

据精度不满足表 3最低要求时，不得

参与后续统计。

原规范仅规定

了达标判定时

的修约要求，

本次修订增加

了原始监测数

据（小时或

日）、统计数

据、达标判定

数据的修约要

求，更贴合和

适用于实际评

价业务需要

调整/

新增

6.3.2基于日数据计算月、季、年均值

及特定百分位数时，统计数据的保留

小数位数可比日数据多保留 1位小数

或同日数据，但不得低于表 3中“统

计数据”列的最低要求。

6 数据

统计要

求

调整/

新增

6.3.3 在以 GB 3095中污染物的浓度

限值为依据进行小时、日、年达标评

价时，各污染物项目的浓度统计结果

应首先按照 GB/T 8170和表 3中“达

标评价数据”列的小数位数要求进行

修约，再进行达标评价。

调整 表 3 污染物浓度及有关统计指标的单位和保留小数位数要求 “原始监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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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类型 原标准 修订后标准 依据

据”列为最低

小数位数要

求，与原规范

相同，随着技

术提升，可兼

容监测精度提

升的情景；“统

计数据”列用

于规范月、季、

年均值统计时

的保留小数位

数最低要求，

其中 PM2.5须

保留1位小数，

与当前业务现

状一致；“达

标判定数据”

列为固定修约

位数要求。

污染物 单位
保留小数

位数
污染物 单位

保留小数位数要

求

原始

监测

数据

统计

数据

达标

评价

数据

SO2、NO2、PM10、

PM2.5、O3、TSP 和

NOx

µg/m3 0

PM2.5
微克/

立方米
0 1 0

SO2、NO2、

O3、PM10、

TSP和

NOx

微克/

立方米
0 0 0

CO mg/m3 1 CO
毫克/

立方米
1 1 1

Pb µg/m3 2 Pb
微克/

立方米
2 2 2

BaP µg/m3 4 BaP
微克/

立方米
4 4 4

超标倍数 — 2 超标倍数 / / / 2

达标率 % 1 达标率 % / / 1

附录 A 调整

表 A.1点位污染物浓度数据统计方法

点位 8小时平均：使用滑动平均的方式

计算。对于指定时间 X的 8小时均值，

定义为：X-7、X-6、X-5、X-4、X-3、

X-2、X-1、X时的 8个 1小时平均值的

算术平均值，称为X时的 8小时平均值。

一个自然日内有 24 个点位 8 小时平均

值，其时标分别记为 1:00、 2:00、

3:00、……、23:00和 24:00

表A.1点位污染物浓度数据统计方法

点位 8小时平均：使用滑动平均的方

式计算。对于指定时间 X的 8小时均

值，定义为：X-7、X-6、X-5、X-4、

X-3、X-2、X-1、X 时的 8个 1小时

平均值的算术平均值，称为 X时的 8

小时平均值。一个自然日内有 17 个

点位 8小时平均值，其时标分别记为

8:00、9:00、10:00、……、23:00 和

24:00

按照点位点位

8 小时平均的

定义，在不考

虑跨自然日的

情况下，一个

自然日内的 8

小时平均应该

有 17个，时标

从 8 时 至 24

时。

附录 A 调整

表 A.2 不同评价时段内基本评价项目

的统计方法（城市范围）

*注：点位指城市点，不包括区域点、

背景点、污染监控点和路边交通点。

表 A.2 不同评价时段内城市基本评

价项目的统计方法

（1）城市小时评价中不需进行 PM10、

PM2.5 1 小时平均的达标情况评价，

PM10、PM2.5 1小时平均的浓度统计方

法参照气态污染物；

（2）点位指城市点，不包括区域点、背

景点、污染监测点和交通点。

调整表格 A.2

和 A.3的表格

名称及表格注

释信息，因 HJ

664中监测点

位的分类名称

发生变化，因

此与其保持一

致；另外增加

颗粒物 1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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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类型 原标准 修订后标准 依据

表 A.3 不同评价时段内其他评价项目

的统计方法（城市范围）

*注：点位指城市点，不包括区域点、

背景点、污染监控点和路边交通点。

表 A.3 不同评价时段内城市其他评

价项目的统计方法
（1）点位指城市点，不包括区域点、背

景点、污染监测点和交通点。

平均计算方

法，便于 HJ

633引用；

附录 A

调整/

删除

A.3区域数据统计方法

区域内城市建成区的评价以区域内各

个城市的评价结果为基础，评价项目与

表 A.2和表 A.3相同，分别统计区域内

各个城市的达标情况。国务院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进行的区域环境空气质量评

价，以区域内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为

参评城市。省级或地市级环境主管部门

进行的区域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可将区

域内县级市共同作为参评城市。

区域内非城市建成区空气质量评价以

各空气质量评价区域点为单元进行统

计。

区域环境空气质量达标指区域范围内

所有城市建成区达标且非城市建成区

中每个区域点均达标。

A.3区域数据统计方法

区域内城市建成区的评价以区域内

各个城市的评价结果为基础，评价项

目与表 A.2和表 A.3相同，分别统计

区域内达标城市比例和平均浓度。国

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进行的区域

环境空气质量评价，以区域内地级及

以上城市建成区为参评城市。省级或

地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进行的区

域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可将区域内县

级市共同作为参评城市。

区域内非城市建成区空气质量评价

以各空气质量评价区域点的评价结

果为基础，统计达标点位比例和平均

浓度。

删除“区域环

境空气质量达

标”要求，仅

统计区域内城

市和点位的达

标数量和比例

等信息

调整

A.5.1 评价项目 i的小时达标率、日达

标率按式（A.2）计算：

100)/((%)  iii BAD （A.2）

式中： iD——表示评价项目 i 的达标

率；

iA——评价时段内评价项目 i
的达标天（小时）数；

iB ——评价时段内评价项目 i
的有效监测天（小时）数。

A.5.1 评价项目 i的小时达标率、日

达标率按式（A.2）计算：

100)/((%)  iii BAD （A.2）

式中： iD——评价时段内评价项目 i
的小时（日）达标率；

iA——评价时段内评价项目

i的达标小时（天）数；

iB ——评价时段内评价项目

i的有效监测小时（天）数。

调整表述顺序

附录 A
调整/

新增

A.5.2 多项目日综合评价的达标率参照

式（A.2）计算。

A.5.2 多项目日综合达标率（达标天

数比例）参照式（A.3）计算：

100)/((%)  iii ECR （A.3）

式中： iR ——评价时段内综合达标率

（达标天数比例）；

iC ——评价时段内综合达标天数；

iE ——评价时段内有效监测天数。

明确多项目日

综合达标率

（达标天数比

例）的计算公

式，不需计算

小时综合达标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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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类型 原标准 修订后标准 依据

附录 A 新增 无

A.7 三年滑动平均计算方法

A.7.1 评价范围（点位、城市）内某

项污染物评价项目 i（包括年均值浓

度、百分位浓度、达标率）在某年份

Y的三年滑动平均按式（A.6）计算：

（A.6）

式中：

——评价项目 i在某年份 Y的三

年滑动平均;

——评价项目 i在年份 Y的指标

值;

——评价项目 i在年份Y-1的指

标值;

——评价项目 i在年份Y-2的指

标值。

A.7.2统计评价范围内某项污染物评

价项目三年滑动平均的达标点位比

例、达标城市比例时，须先按照 A.7.1

要求计算各点位、城市的评价项目的

三年滑动平均值，再计算达标点位比

例、达标城市比例。

新增三年滑动

平均计算方法

附录 B 调整

B.1 Spearman秩相关系数计算方法

jY ——周期 j 内污染物浓度按数值升

序排序的序号， nY j 1 。

B.1 Spearman秩相关系数计算方法

jY ——周期 j 内污染物浓度按数值

升序排序的序号， nY j 1 ，当出现

并列浓度数值时，取平均序号。例如，

2个周期 i和 j的序号都为 3时，序号

均取 3.5。

原规范未明确

存在并列序号

时 的 处 理 方

法，会导致计

算错误，本次

修订完善该方

法

附录 C 调整

环境空气质量单项指数法适用于不同

地区间单项污染物污染状况的比较。年

评价时，污染物 i的单项指数按式（C.1）

计算：













di

per
di

ai

ai
i S

C
S
C

I
,

,

,

, ,MAX （C.1）

式中：

iI ——污染物 i的单项指数；

aiC , ——污染物 i的年均值浓度值，i

包括 SO2、NO2、PM10及 PM2.5；

aiS , ——污染物 i的年均值二级标准限

C.1.1 环境空气质量单项指数法适用

于不同地区间单项污染物污染状况

的比较。年评价时，污染物 i的单项

指数按式（C.1）计算：

（C.1）

式中：

Ii——污染物 i的单项指数；

Ci—污染物 i的浓度值，当 i为 SO2、

NO2、PM10及 PM2.5时，Ci为年平均；

当 i为 CO时，Ci为日平均第 95百分

简化原规范中

关于单项指数

的计算方法，

其中 SO2、

NO2、PM10及

PM2.5等污染

物的高百分位

浓度由于容易

受到偶发气象

因素影响而不

能充分反映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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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类型 原标准 修订后标准 依据

值，i包括 SO2、NO2、PM10及 PM2.5；
per
diC , ——污染物 i的 24小时平均浓度

的特定百分位数浓度，i包括 SO2、NO2、

PM10、PM2.5、CO和 O3（对于 O3，为

日最大 8小时均值的特定百分位数浓

度）。

diS , ——污染物 i的 24小时平均浓度

限值二级标准（对于 O3，为 8小时均值

的二级标准）。

位数浓度值；当 i为 O3时，Ci为 O3

日最大 8小时第 90百分位数浓度值；

Si——污染物 i的二级标准限值，当 i

为 SO2、NO2、PM10 及 PM2.5 时，Si

为年平均二级标准；当 i为 CO时，

Si为日平均二级标准；当 i为 O3时，

Si为日最大 8小时平均二级标准。

染治理成效，

改为仅使用年

均值指标

调整

C.2.1环境空气质量最大指数法和环境

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法适用于对不同地

区间多项污染物污染状况的比较，参评

项目为表 1中所有基本评价项目，分别

按式（C.2）、式（C.3）计算：

 iII MAXmax  （C.2）

 iII SUMsum  （C.3）

式中：

maxI ——环境空气质量最大指数；

sumI ——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C.2.1 环境空气质量最大指数法和环

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法适用于对不

同地区间多项污染物污染状况的比

较，参评项目为表 1中所有基本评价

项目，分别按式（C.2）、式（C.3）

计算：

（C.2）

（C.3）

式中： ——环境空气质量最大

指数；

——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

数；

——污染物 i的权重，依据大

气污染防治管理需求和污染物的健

康影响制定并适时调整，本标准推荐

当 i为 PM2.5时取 3，i为 O3、NO2时

取 2，其余取 1。

综合质量指数

计算过程中，

为更好支撑空

气质量排名工

作，酌情对不

同污染指标的

权 重 进 行 调

整：（1）根据

WHO 相关研

究，空气污染

物中造成人群

健康危害的主

要 贡 献 来 自

PM2.5 、 O3 和

NO2，其他污染

物健康危害相

对较低；（2）

PM2.5、NOx和

VOCs 是当前

我国大气污染

防治重点，提

高权重有利于

引导各地科学

减排

调整

C.2.2使用环境空气质量最大指数法和

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法进行环境空

气质量状况比较时，需同时给出按各项

污染物的环境空气质量单项指数法比

较结果，为各地区环境管理提供明确导

向。

C.2.2 可使用环境空气质量最大指数

法和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法进行

环境空气质量状况比较，为各地区环

境管理提供导向。

简化环境空气

质量比较的要

求

1）封面：内容与格式根据最新要求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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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言：内容与格式根据最新要求进行修改。

3）名称：《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试行）》（HJ 663-2013），拟修改为《环境

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HJ 663）。

4）规范性引用文件：由“本标准引用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未注明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补充修改为“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注明

日期的引用标准，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未注日期的引用标准，其最新版本（包

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其他文件被新文件废止、修改、修订的，新文件适用于本

标准”，并删除引用文件日期。

5）术语和定义：规范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区域环境空气质量评价的定义，在县级

行政区划评价时，可融合使用国家网、地方网数据以科学评价县级行政区划的空气质量，引

用 HJ 664关于监测点位名称的要求，将“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城市点”简化“城市点”，将

“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区域点”简化“区域点”；同时进一步明确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的具体判

定要求。

6）评价方法：明确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评价的范围、区域环境空气质量评价的具体指标

及方法，即将原规范中“城市尺度”改为“代表城市建成区平均水平”，同时不再定义区域

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含义，改为评估区域内建成区达标城市和达标点位的数量和比例。

7）数据统计要求：数据有效性要求中增加说明日评价时站点数据有效性要求以及例外

事件考虑的相关要求。数据完整性要求中将多项目日综合评价和年度综合评价分开进行说

明，提升不同时间尺度多项目综合评价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数据修约要求中增加了统计计算

过程的修约要求，包括各指标浓度原始监测数据、统计数据以及达标评价数据的小数位数的

修约要求，更符合当前评价业务的实际需求。

8）附录 A（规范性附录）：明确多项目日综合达标率（达标天数比例）计算方法；新

增三年滑动平均计算方法。

9）附录 B（规范性附录）：修订完善 Spearman秩相关系数的计算，说明存在并列浓度

时处理方法。

10）附录 C（资料性附录）：简化原规范中关于单项指数的计算方法，其中 SO2、NO2、

PM10及 PM2.5等污染物的高百分位浓度由于容易受到偶发气象因素影响而不能充分反映污

染治理成效，改为仅使用年均值指标；在综合指数计算过程中，酌情对不同污染指标的权重

进行调整，增加 PM2.5、O3和 NO2的权重，同时给出本标准推荐权重“当 i为 PM2.5时取 3，

i为 O3、NO2时取 2，其余取 1”。

5.2 标准修订影响分析

5.2.1 浓度百分位评价方法

原规范中规定了 PM2.5和 PM10日均值的达标统计要求为 95百分位数，将 PM2.5和 PM10

年均值二级标准限值分别调整为 30和 60微克/立方米后，日均值二级标准限值分别调整为

60和 120微克/立方米后，污染物年均值-日均值 95百分位数的控制力基本匹配，且与欧盟

等基本接轨，因此颗粒物百分位达标统计要求建议维持不变。使用年均值和百分位数双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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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方法，在原 GB 3095-2012浓度限值下，2024年全国年均值达标城市数量为 222个，占

比 65.5%，年均值和百分位数双达标城市数量为 181个，占比 53.4%；将 PM2.5和 PM10年二

级标准限值调整为 30 和 60微克/立方米、日均值二级标准限值分别调整为 60 和 120 微克/

立方米后，2024年全国年均值达标城市数量为 177个，占比 52.2%，年均值和百分位数双

达标城市数量为 136个，占比 40.1%。

5.2.2 三年滑动平均评价方法

测算结果表明，三年滑动平均方法可较好展示 2017年至 2024年全国 PM2.5、PM10等污

染物的逐年下降趋势，有效平滑年际气象条件波动对 PM2.5、PM10年均值变化趋势的影响，

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平滑气象条件对达标天数比例、重污染比例的影响。本标准推荐将三年

滑动平均方法作为一种空气质量评价的辅助方法，供管理决策使用。

5.2.3 综合指数测算分析

基于 2022年至 2024年全国 168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监测数据，测算城市综合指数的变

化情况，其中 PM2.5和 PM10的年均值二级标准限值取 GB 3095 中过渡限值，分别为 30 和

60微克/立方米。结果表明，优化权重并加严标准限值后，2022—2024 年 168 个城市综合指

数的范围分别为 3.635～11.534、4.318～11.032 和 4.317～10.329，各城市综合指数增加量

分别为 1.729～6.155、2.081～5.881 和 2.108～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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